
比賽綜合章程規則 

1(共 5 頁) 
比賽綜合章程規則 

  

比賽綜合章程規則 

1. 總覽 

1.1 除本章程規則外，參賽者須同時遵守所參與賽事之個「賽事性質附加規則」及「個別賽

事規則」。 

1.2 本會所有比賽均跟據「比賽綜合章程規則」、「賽事性質附加規則」及「個別賽事規則」

進行。如個別賽事規則與本規則內容出現衝突，則以個別賽事章程規則為準，本會擁有

各賽事章程規則之最終解釋權。 

1.3 所有賽事報名一經遞交，即代表參賽者清楚了解及同意所有比賽章程之內容，並會嚴格

遵守。 

1.4 所有章程、規則、項目內容、要求之更新及賽事相關之公告等，一律於本會網頁發佈而

不作另行通知。 

1.5 於本會網頁內發佈之所有賽事相關內容及公告，均為賽事規則之一部份。 

1.6 為免行政混亂或出錯，參賽者有責任確保所填報之資料完整、屬實、符合比賽章程及各

項目規則之要求。 

1.7 本會並不負責檢查參賽者報名資料是否符合參賽資格。 

1.8 任何不符合參賽資格、不遵守本會要求或違規者，不論賽前或賽後，均可能被取消資格

而不獲另行通知，以及不獲發還報名費。 

 

2. 報名 

2.1 所有賽事接受親身、郵遞、網上報名。報名程序及詳情請參閱個別賽事之詳情。 

2.2 參賽者填報之姓名，必需與身份証明文件相同。 

2.3 報名方法 

2.3.1 親身報名： 

將填妥之報名表格連同報名費用及其他相關文件，遞交至本會聯絡辦

事處。 

2.3.2 郵遞報名： 

將填妥之報名表格連同報名費用支票或存款証明(入數紙)副本，及其

他相關文件，郵遞至本會聯絡辦事處。 

郵遞報名請確保郵資充足，如有郵資不足之情況，參賽者需補回欠付

郵資及本會將收取每份欠資信件行政費用港幣$20。 

所有郵遞錯誤，本會恕不負責。 

2.3.3 網上報名： 

如個別賽事設網上報名安排，請按個別賽事指示進行網上報名程序。 

2.3.4 其他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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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別賽事接受其他報名方式，將於個別賽事資料內說明。 

親身及郵遞報名 

聯絡辦事處地址：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1604 室 

 

3. 報名表 

3.1 如個別賽事設獨立報名表格，請跟據個別賽事之指引報名。 

3.2 未設有獨立報名表之賽事，可使用「綜合賽事報名表格」報名，每份報名表格可填報多

於一項比賽。 

3.3 報名日期 

3.3.1 各個別賽事設獨立截止日期，參賽者需按個別賽事之要求，於截止日期前

完成報名程序。 

3.3.2 親身報名需於截止日期當天下午五時正前完成報名。 

3.3.3 郵遞報名需於截止日期當天（以郵戳為準）完成報名。 

3.3.4 網上報名需於截止日期當天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前完成報名。 

3.3.5 任何逾期申請，將交由個別賽委按照處理的可行性審議安排，如獲接納，

需繳付相關之行政費用。 

3.3.6 參賽者或須就個別賽事要求遞交其他資料或文件，截止遞交日期請參閱各

個別賽事之「重要日期一覽表」。 

3.4 如個別賽事設參賽名額限制，名額分配將以先到先得之方式分配，先後次序將以參賽者

遞交報名表之日期作準。 

 

4. 報名及比賽費用 

4.1 各個別賽事之報名費用，請參閱各個別賽事章程規則或本會網頁。 

4.2 個別項目/組別如參賽人數額滿或不足，主辦單位有權拒絕報名申請或取消該組別賽事，

並向參賽者發還已繳交之報名費用。退款將以支票形式發還。 

4.3 參賽者一經報名，不論任何原因（本章程 4.2 項所列之情況除外），出席與否，所有費用

一律不獲退還，亦不得轉讓他人或轉作其他用途。 

4.4 所有未完成付款、支票未能兌現、資料錯誤、不屬實或未完全填妥之報名表格，不論參

賽前或參賽後、均可不獲受理或被取消資格，已繳交的費用恕不退回。 

4.5 參賽者需妥善保存所有付款証明文件正本直至賽事完結，本會有權於比賽任何期間要求

參賽者出示相關付款証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如參賽者未能出示，將作未完成付款程序論。 

4.6 所有報名需由參賽者提供報名費用之付款証明文件，如銀行存款收據（入數紙），以証

明成功繳交報名費用。如遺失收據（入數紙）等而未能提供証明，本會恕不跟進查核。 

 

5. 繳費方式 

5.1 如各個別賽事未有指定任何付款方式，比賽費用將由承辦機構代表本會收取。各項費用

可以下列方式支付。 

5.1.1 現金付款 

親身前往本會聯絡辦事處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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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支票付款 

以支票支付各項比賽費用，支票抬頭書「文創科藝有限公司」或

「C.C.S.A. Co. Ltd.」 

5.1.3 銀行轉帳、存款或「轉數快」 

各項比賽費用可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 

戶口名稱： C.C.S.A. Co. Ltd 

戶口號碼： 747-040046-001 

「轉數快」FPS ID：3007424 

 

5.1.4 PayMe / 微信支付 / 支付寶 

以手機支付程式付款，可以確認付款附有交易編號之截圖作付款証明。 

  
 

5.1.5 其他付款方式 

如個別賽事接受其他付款方式，將於個別賽事資料內說明。 

 

6. 參賽者資料及更改 

6.1 所有報名提交前需清楚檢查資料正確無誤。 

6.2 參賽者資料於截止日期後作出任何更改，本會將收取每項更改行政費用港幣$50。 

6.3 各項賽事以電郵、Whatsapp、電話或郵遞作主要聯絡及通知方式，因此請清楚填寫聯絡

電郵、聯絡電話及聯絡地址。如因不清晰提供資料導致未能正確發出賽事通知，本會恕

不負責。 

6.4 除個別賽事註明外，所有賽事通知（包括比賽通知書）以電郵發放為主。 

6.5 請每位參賽者盡量提供獨立聯絡電郵地址，避免多名參賽者共用同一電郵地址，避免於

發出賽事通知時出現混亂或被系統誤認作垃圾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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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賽規則 

7.1 本會有權修改已公佈之比賽章程、項目、安排或其他資料，其內容如有更改，將於本會

網站內公佈。一切資料均以網上之最新公佈為準。 

7.2 本會及主辦單位有權因應情況，取消任何賽事。取消賽事之安排將通知相關之參賽者。 

7.3 所有參賽者必須遵守主辦單位所定規則，如有違規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任何參賽者資

格。 

7.4 主辦單位及評判所作出之決定為最終決定，任何人不得異議。 

7.5 大會主辦單位保留任何賽事規則及條款、獎項、比賽及評判安排之更改權利，而毋須事

先作出知會。 

 

8. 獎項及評分 

8.1 評分標準按照不同賽事個別安排，詳情可參閱各個別比賽章程規則。 

8.2 各賽事之獎項或名次之分配及名額，將於個別比賽章程規則公佈。 

8.3 如賽事設冠、亞、季軍名次，其參賽組別人數要求及安排如下： 

    8.3.1 如項目不足五人，該項目只設冠軍一名。 

8.3.2 如項目不足三人，該項目不設冠、亞、季獎項，但仍可按所獲分數獲取相

關証書；參賽者亦可選擇更改組別作賽。如參賽者在此情況下退出賽事，

則作賽事取消論。 

8.4 賽事評判或裁判對賽事之結果有最終決定權，任何人不得異議。 

8.5 所有獎項之獎盃/獎牌/証書之頒發或領取方式及日期於「個別賽事規則」公佈，所有未

能於領獎日期領取之獎項獎保留三十日，未能於限期前取回之獎項將由本會自行處理，

恕不另行通知。 

8.6 未能親身或授權人到本會領取獎項者，若要求速遞獎盃/獎牌 /証書或一切相關資料，需

另付行政費用，速遞一律以「運費到付」形式安排，一切郵遞錯誤及捐壞，本會恕不負

責。 

 

9. 其他注意事項 

各參賽者之個人影像、家庭照、作品或獲獎資料等，可能被上傳至主辦單位及其附屬機構之

網頁或宣傳刊物中作宣傳之用，主辦單位及其附屬機構無須向參賽者作另行通知及支付任何

費用。 

 

10. 個人資料 

10.1 參賽者應就是次比賽向主辦單位提供個人資料，以便主辦單位、承辦機構及支持媒體

有效舉行是次活動。 

10.2 是次賽事以電郵作為主要聯絡方式，請確保提交之電郵地址正確及可收取通知電郵。 

10.3 每名參賽者應確保所有為參加是次比賽而提供的個人資料皆是準確無訛。 

10.4 每名參賽者確認同意讓主辦單位及承辦機構就舉辦是次比賽使用其個人資料。詳情請

參閱本條款及細則之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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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主辦單位及其支持媒體可能基於法律規定、法庭命令，或因應政府部門或執法機關合

法要求披露參賽者遞交的個人資料，又或者主辦單位秉承判斷下認為該等披露對保護

主辦單位的權利或財產有必要性。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閣下就是次活動提供的個人資料和其他資料﹝統稱「資料」﹞將由香港競技評核總會根

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收集、使用及保留，目的為核實參賽人士之身份、以便聯絡及發放獎

項，並希望比賽能公平進行。上述文件，連以上的條款及細則，亦規定了資料會被如何使用

及其披露對象。資料(如姓名、聯絡電話、年齡組別及電郵) 或會披露予香港競技評核總會的

關聯公司或有關公司，及/或由該等公司使用或保存，以作市場推廣用途。個人資料查閱或

更改，或任何有關使用資料作推廣活動的查詢，可至函私隱條例事務主任﹝香港郵政總局郵

政信箱 9896 號﹞。 

 

11. 免責聲明 

11.1 在法律容許的最大範圍內，主辦單位明確聲明對所有關於獎品的保證或陳述(包括及不

限於牽涉其所含條款及條件內的可商售性、對特定用途的適 合性與及謹慎和技巧地處

理等均不負上任何責任。在法律容許的最大範圍內，主辦單位不會為任何因參加是次

比賽或使用任何獎品而導致的損壞 或損失承擔任何責任。同時，如前文第四條所述，

主辦單位不會為因運用其絕對酌情決定權將作品歸還予參賽者而導致的損壞而承擔任

何責任。 

11.2 所有由參賽者或其他有利害關係者發起與是次比賽或參與是次比賽有關的申索、訴訟

或法律程序，主辦單位將不會受理。 

11.3 主辦單位保留在未有事先通知下更改比賽內容或取消是次比賽的權利。 

 

12. 查詢 

聯絡辦事處地址：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1604 室 

電郵：cs@hkcaa.org.hk  

聯絡電話：6093 2450 (w/ whatsapp) 

傳真：3010 812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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